关于2024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
[bookmark: _GoBack]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一、整改工作总体情况
[bookmark: OLE_LINK7]2025年8月，区工委审计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文昌湖区2024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以下简称《审计结果报告》），并就进一步强化审计监督、抓实问题整改、健全长效机制提出明确审议意见。区工委、管委会高度重视审计整改工作，主要负责同志先后作出批示，要求深入剖析问题成因，层层压实整改责任，抓好建章立制，推动审计整改落地见效。2025年10月，区管委会组织召开全区审计整改工作会议，聚焦问题整改、责任落实、标本兼治三大关键，细化任务分工、强化督促推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
区审计局认真贯彻落实区工委、管委会工作部署，始终扛牢审计整改督促检查责任，不断完善整改跟踪、督促、销号全链条机制，对被审计单位整改结果进行三次认定，反馈整改短板、明确整改标准、提出优化建议，并督促被审计单位举一反三。持续加强与纪检监察、组织人事、财政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凝聚整改监督合力。截至目前，《审计结果报告》中指出的33个问题，已整改完成27个，未整改完成6个；其中，立行立改类问题29个，已整改完成27个，未完成整改2个；分阶段整改类问题2个，持续整改类问题2个，均未到整改期，未整改完成；有关部门单位共整改问题金额277.36万元，调整多计工程款211.86万元，促进完善制度7项，审计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二、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一）区级财政管理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查出问题4个，其中已整改完成3个，部分整改1个。
1.财政专户利息收入未上缴国库。相关单位对专户利息进行全面梳理，相关利息已于2025年6月23日上缴国库。
2.应收未收非税收入。截止2026年1月底，相关单位已追缴欠费金额18.71万元。
3.上级专项转移资金未及时拨付。相关单位2025年3月18日拨付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250万元。
4.预算刚性约束不强。涉及的2个单位已采取措施进行整改：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整改工作专班，由财务室重新梳理 2024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未发现其他跨年度提前支付款项，进一步夯实了资金管理基础。二是加强财务培训。对校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全体教师进行财务培训，学习预算法规和财经纪律，重点学习《预算法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提升全员预算合规意识。
（二）区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重点对区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区财政局开展了现场审计，查出问题6个，已全部整改完成。
1.宣传册印制未执行政府集中采购。相关单位召开审计整改会议，要求严格执行政府集中采购程序。组织采购人员进行政策法规、业务流程、信息化操作等培训，提升其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
2.差旅费报销管理不规范。相关单位召开审计整改会议，涉及人员已将多报销费用40元退回，同时修改完善财务管理制度。
3.报销费用与企业经营业务范围不符。相关单位修改完善财务管理制度，认真审核原始凭证，坚决抵制不合格凭证入账。
4.债务未及时入账。相关单位已将发票剩余未支付金额入账。
5.合同签订不规范。相关单位已完善合同签订日期。
6.资产入账不及时。相关单位已将上述资产入账，严格按照部门资产进行管理。
（三）财务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开展市萌山水库管理中心财务收支情况审计，重点审计2022年至2024年财务收支情况，查出问题7个，其中已整改完成6个，部分整改1个。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1.财务报销审核不严。相关单位组织各科室负责同志学习淄博市财政局编制的《财经制度与财经纪律》等材料，对经费支出及财务报销的相关注意事项进行再次强调。
2.合同签订缺失关键要素。相关单位组织相关人员对有关文件中涉及今后合同签订的相关内容进行学习讨论。要求各科室在签订合同时，要仔细核对合同的关键要素。
3.未优先使用公务行购买机票。相关单位完善修订《关于规范差旅费报销的具体操作规定》并下发至各科室，要求各科室今后严格按照《规定》要求予以执行。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4 .公务用车使用审批不规范。相关单位修订完善《公务用车管理制度》并下发至各科室，要求今后用车人、用车科室及公车管理员共同做好公车使用管理工作。
5.预决算编制不规范。一是相关单位分管领导立即与计划财务科具体负责同志进行面谈强调，要求今后要高度重视单位预算编制工作，确保全年工作事项均编入年初预算。二是召开2026年度预算工作会议，学习《财经制度与财经纪律》、《2025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安排部署2026年公用经费预算工作，提前谋划2026年项目经费预算工作。
6.应收账款长期挂账。一是相关单位对上述问题产生原因进行剖析，二是制定相关处理计划。
7.债务未及时登记。此问题已于审计期间（2025年7月16日）整改完毕，将欠款及时进行了债务登记。
（四）政府投资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淄博市文昌湖区范阳河治理工程审计项目查出问题3个，已全部完成整改。
1.建设单位招投标工作不严谨。相关单位召开专题会，通报存在问题，分析产生原因。建立了《建设管理工作制度》，在后期工程建设管理工作中，严格按照制度及相关要求，落实各项工作任务。
2.建设单位执行财政审批不严格。相关单位召开专题会，通报存在问题，分析产生原因，通过建章立制，举一反三，在后期工程建设管理前期工作中，严格按照财政部门审核的控制价及相关要求开展招投标工作。
3.建设单位审核工程造价不细致。相关单位高度重视，并根据审计建议，据实调整工程价款结算，并举一反三，在后续的工程建设管理过程中，加强工程价款结算全面审核工作。
（五）重大政策落实专项审计调查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聚焦我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政策落实、物业维修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等方面开展了专项审计调查，查出问题11个，其中已整改完成8个，部分整改3个。
1.文昌湖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政策落实情况专项审计调查
（1）主管部门对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监管不到位。一是相关单位对接有关单位，完成2025年投资计划编制工作并下发《关于构建全区项目策划工作机制的通知》；二是督促有关建设单位加快施工进度与资金筹措，对大部分缺乏资金的指导建设单位组织申报专项债券、中央预算资金、特别国债、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对上争取资金。
（2）主管部门对城建项目档案监管不到位。相关单位召开专题会议，明确局机关分管科室及责任人，明确分管领导，并提出具体工作要求。同步催促各有关单位整理城建档案上交集中保存，已督促收集2份档案。
[bookmark: OLE_LINK10]（3）建设单位推动工程结算、决算工作不到位。各建设单位正逐步推进工程结算工作。各建设单位正逐步推进工程决算工作。
（4）建设单位开展项目前期工作不规范。相关单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通报了有关问题，组织有关科室加强专业业务知识学习，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5）建设单位概（预）算执行不严格。相关单位召开专题工作会议，强调下一步项目管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组织开展专业知识学习，提升业务能力水平，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9]（6）建设单位开展绩效自评价工作不到位。部分整改。各建设单位在推进工程结算工作基础上，逐步开展绩效自评价工作。
2.文昌湖区物业维修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专项审计调查
（1）已建档住宅首期维修资金未按规定足额交存。
[bookmark: OLE_LINK8]①已售出住宅首期维修资金未按规定足额交存。相关单位组织召开文昌湖区住宅首期维修资金交存专题会议，强调要强化追缴力度。深入各物业企业及服务项目，对未交存业主积极进行宣传引导，提高物业维修资金交存率。
②未售出住宅首期维修资金未按规定足额交存。相关单位组织召开文昌湖区住宅首期维修资金交存专题会议，组织未售房屋未按规定交存首期维修资金的开发建设单位代表参会，强调要强化追缴力度，要求各开发单位尽快对剩余未售房屋及时缴存，积极进行正面宣传引导，努力提高物业维修资金交存率，目前各开发单位暂未集中交存。
（2）未按规定公开对维修资金管理情况的审计结果。相关单位积极与第三方财务审计单位对接，目前第三方审计单位已经对我区2023-2024年度维修资金财务审计情况出具了审计报告。
（3）公共收益管理不规范。相关单位就该问题及时对淄博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目前该公司已对该笔经营收入进行调整科目，单独列账，独立核算。
（4）未按规定建立公示查询制度。相关单位制定《文昌湖区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查询制度》，于审计期间整改完成。
（六）国有资产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查出问题2个，其中已整改完成1个，部分整改1个。
1.水面使用费未足额征收。相关单位已收缴2023年水面使用费50000元。下一步，将持续重视这一问题，2024年水面使用费50000元计划于2026年6月底前收缴。
2.资产对外出租事项存在先租赁后签协议情况。相关单位组织相关人员对有关文件中涉及今后合同签订的相关内容进行学习讨论，要求具体工作人员认真梳理各企业及个人对市萌山水库管理中心渠道占用及房屋租赁情况，做好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理及收入收缴工作。
三、部分未整改到位问题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打算
2024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大部分问题已整改到位，但受一些不可控因素制约，目前还有6个问题尚未整改到位。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已到整改期限的问题2个，其中涉及资金的问题1个，短时间内无法完成整改，需通过进一步协调逐步推动整改；涉及工作程序的问题1个，需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统筹推进整改工作。二是未到整改期限的问题4个，被审计单位正在逐步推进整改，现已部分整改。
下一步，区审计局将继续认真落实区工委审计委员会决策部署，重点从以下方面全力推进审计整改工作落实：一是压紧压实整改主体责任。推动被审计单位切实扛起审计整改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全程督办，深挖问题根源，破解整改堵点难点。主管部门强化统筹协同，凝聚整改合力，确保整改落地见效。二是持续强化督促检查力度。聚焦资金支付、复杂难改等重点问题，动态梳理整改新情况、新问题，加强与纪检监察、组织人事、财政等部门联动督办，提升整改工作质效。三是不断深化整改成果运用。严格执行整改督查工作规程，推动整改从“点上整改”向“系统整改”拓展，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堵塞制度漏洞，督促健全长效机制，切实发挥审计“治已病、防未病”作用。



